
木兰县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

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录

第一部分 概述

一、公开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2．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新时代政务公开

工作的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24〕18 号）

3.《中共黑龙江省委办公厅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

好新时代政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黑办发〔2024〕6号）

二、公开主体、时限、方式、监督渠道

公开主体：木兰县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

公开时限：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（法

律法规对政府信息的公开时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）。

公开方式：网站（http://www.mulan.gov.cn/）主动公开。

微信订阅号（木兰营商）。

监督渠道：电话监督（0451-57068007）、木兰县营商环境

建设监督局办公室监督。



第二部分 主动公开基本目录

序号
公开类别及事项

公开内容 责任处室
一级 二级

1

一、机构职能 ——

依据“三定”方案及职责调整情况

确定本部门最新法定职能及机构

名称、办公地址、主要负责人、办

公电话等信息

办公室

2

二、政府信息

公开相关信息

政府信息 公开

指南

信息分类和编排体系、获取形式、
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、监督方式

等

办公室

3

政府信息公开

年度报告
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内容

办公室

4

三、行政规范性

文件

部门文件

营商局各部门印发的文件，并列明

标题、正文、文号、成文日期、发

布日期

木兰县政务中

心

木兰县民生热

线服务中心

5
政策解读

对政策文件出台政策背景、出台目

的、重要举措等方面的实质性解读 各股室中心

6 四、工作动态
——

主动公开营商局及各部门工作动

态 办公室

7 五、通知公告
——

公开事关公众利益、社会关心关注

的临时性工作安排部署 办公室

8
六、财政预决算 —— 县营商局部门预决算信息 财务室

9

七、重大决策预

公开 ——

及时公开决策草案全文、草案说明

、决策背景、公众意见建议征集和

采纳情况、决策结果等信息

办公室

10
八、热点专题

助企纾困、木兰

在行动

营商工作动态、惠企政策文件与解

读 监督考核股

可根据本单位需求调整表格，例如：加设三级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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